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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认监委关于发布《环境管理体系认证

规则》等 5项管理体系认证规则的公告

为进一步压实认证机构主体责任，切实提升质量认证公信力和有效性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国家认监委组织制定了《环境管

理体系认证规则》《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规则》《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

规则》，并对旧版《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实施规则》（国家认监委 2012 年

第 8 号公告）和《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规则》（国家认监委 2014 年第 21 号公

告）进行了修订。现将制修订后的上述 5 项认证规则（以下称新版规则）予以

公布，并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自 2026 年 3 月 1 日起，新版规则正式实施，旧版《信息技术服务管理

体系认证实施规则》《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规则》同时废止，认证机构自行制定的

《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规则》《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规则》和《信息安全管

理体系认证规则》自动失效。

二、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6 年 2 月 28 日为认证规则换版过渡期。过渡

期内，新版规则、旧版《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实施规则》《能源管理体系

认证规则》以及认证机构自行制定的《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规则》《职业健康安全

管理体系认证规则》和《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规则》并行适用。认证机构可根

据获证组织申请，结合年度监督或再认证审核，按照新版规则对现行有效的认证

证书实施换版审核，经审核符合新版规则要求的，换发新版认证证书，新证书有

效期与原证书有效期保持一致。

三、自 2026 年 3 月 1 日起，环境管理体系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、信息



安全管理体系、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和能源管理体系认证活动应当按照新版规

则实施。

四、认证机构应认真组织开展新版规则的学习培训，及时修订有关管理文件

及技术规范，调整完善认证程序，确保认证人员能力以及认证活动全过程符合新

版规则的要求。

五、获证组织应积极学习新版规则内容，加强内部人员能力建设，适时进行

认证证书换版，确保本组织建立并运行的环境管理体系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、

信息安全管理体系、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和能源管理体系持续符合新版规则要

求。

附件：

1.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规则

2.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规则

3.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规则

4. 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规则

5.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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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 1 月 14 日


